
根据《物业管理条例》规定，开发建设单位应通过招投标方式选聘物业管理企业，投标单位少于3个或项目面积低于3万平方米的，经主管部门批准，可以采用协议方式选聘。
    采用协议方式选聘物业服务企业的，需要提交资料：

协议方式选聘物业管理企业申请表（www.wdfgj.gov.Cn）

立项批准文件

土地使用证

用地规划许可证（附：用地红线图，明确四至范围）

工程规划许可证（附：总规划平面图，要标明开发项目总建筑面积、物业管理用房位置等）

工程施工号和公安局编写的住宅楼门牌号对应关系证明（开发公司出具，加盖公章）

开发企业营业执照

房地产开发资质

拟选聘物业管理企业的营业执照、物业资质证书

双方法定代表人身份证

法定代表人委托书

代理人身份证

    （联合开发的需要提交联合开发协议）

    通过招投标方式选聘物业管理企业需要提交的资料：

根据《山东省物业管理招标投标管理暂行办法》第十三条、三十七条规定执行，具体流程、手续见《文登市前期物业管理招标投标程序》
通过协议方式或招投标方式选聘物业管理企业后，需要进行前期物业管理备案，经审查符合要求的出具《备案证明》，凭此办理《商品房预售许可证》。具体备案资料如下：
前期物业管理备案申请表（www.wdfgj.gov.cn）

业主临时管理规约（www.wdfgj.gov.cn）

前期物业服务合同（www.wdfgj.gov.cn）

物业管理方案

物业服务收费成本测算材料

开发企业营业执照

房地产开发资质

选聘物业管理企业的营业执照、物业资质证书

双方法定代表人身份证

法定代表人委托书

代理人身份证

注意问题：

1、按照开发项目总建筑面积计算，按照不少于3‰的标准配备物业管理用房，该房屋的坐落、面积在申请表和物业服务合同中注明。该房屋属于全体业主所有，不得擅自处置或改变用途（根据国务院《物业管理条例》）

待上述资料准备齐全后，经物管办初审符合要求的，要在售楼场处以刊板形式公示《业主临时管理规约》、《前期物业服务合同》，并提示购房人查看。

商品房交易后，要让购房人在《业主临时管理规约》承诺书上签字，一共四份（开发商一份、物业管理企业一份、购房人两份，其中一份办理房权证时使用）



